
國 家 賠 償 事 件 撤 回 申 請 書 
 

一、請求權人因道路養護事件，於○年○月○日向 貴機關請

求國家賠償。 

 

二、請求權人願將前開案件撤回。 

 

此  致   

桃園市○○區公所 

 

請求權人：李○○  印 

出生年月日：○年○月○日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○○○ 

地 址：○○○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○  年  ○  月  ○  日 


